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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填报单位：

序号 机构名称
机构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省份 市(区)
拟服务重点企

业数量(家)

拟服务中小企

业数量(家)
备注

1

2

3

...

备注：1.“市(区)”写到地级市一级。

2.开展中小企业专项节能诊断的机构“拟服务中小企业数量”应不少于 10 家。

3.机构如为承担或协助本地区、本行业节能诊断服务组织实施工作的龙头机构，或属于工业节能与绿色发展评价中心、绿色制造系

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等请在“备注”一栏注明。


